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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省 财

{l刂廿‖I》

苏财会 〔⒛18〕 冗号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

资格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⒛18年

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申报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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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昆 山市、泰兴市、沭阳

县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各有关单位 :

根据《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省高

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18〕 2号 )精神和要求,

现将我省2018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申报材料报送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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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要求

⒛18年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苏职称 〔⒛18〕 2号 ,以下简称 《资格评

价条件》)执行。

(一 )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一律不得参加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如发现有违规行为的,

取消其申报资格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二 )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苏人社发 〔2016〕

3甾号)的有关规定,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为申报职

称评审的必各条件,申报时可不提交相应材料。

(三 )会计从业资格证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

(四 )严格落实《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关于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或者考核结

果,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晋升专业技术资格 (职务 )的条件

之一的规定,申报评审时须提供继续教育合格证明材料。

(五 )外省或中央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需委托我省评委会评

审的,须 向省职称办提交省(部 )级职称管理部门出具的委托函。

(六 )申 报材料截止时间为2017年 Iz月 31日 ,其后的年限计

算和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 (学位)证书等,不作为评审

的有效材料。

(七 )申 报人在完成网上
“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职称资格申

报系统
”
申报的同时,还须报送相关纸质材料,且要求两者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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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详见附件 )。

(八 )凡 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经调查核实确认的,将按《江

苏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 (试行 )》 (苏职称 〔2∞ 1〕 2号 )

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报送要求及时间地点

∷蟀 -̄fˉ-)报送要求

各地、各部门、备单位要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

审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 (苏财规 〔⒛11〕 11号 )要求,对委

托评审的材料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审核、公示和推荐工作,确保

材料真实、齐全、手续完备。

(二 )报送时间和地点

1.所 有 申报人都必须登录江苏省财政厅 门户网站

(htlp://cztjiangsu。 gov。cn),通过网上申报系统进行个人申报 (网

上填报的起止时间为:5月 ⒛ 日9:O0至 6月 ⒛ 日1T:∞(具体

详见操作指南)。 完成提交网上申报之后,申报人应按时携带所

有申报材料前往所在地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及时办理材料核对、

缴费和提交纸质材料等相关事宜 (具体时间依当地的安排 )。

2。 省级备部门、各单位及在宁其他单位 (外省或中央部属等

在省内的单位须持上级主管单位出具的委托评审函并报经省职称

办同意)于 5月 ⒛ 日起至6月 zg日 前,将经单位公示无异议且

已网上申报的所属申报人的纸质评审材料送至省财政厅会计处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j3号天目大厦 812、 810室 ),核对后

缴费并提交所有纸质评审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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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设区市及昆山、泰兴、沭阳县 (市 )财政局于 7月 6

日前,将 已经申报人所在单位公示无异议并经市职称管理部门审

核后填制的《江苏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以及通知附件所要求的材料报送省财政厅会计处。    、

联系电话:怩s-B3“3zO9 Ⅱs-B粥mO3

逾期不再受理。

三、收费标准

请各地财政局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代为收取每人

评审费 3∞ 元。

本次评审拟于8月 份进行。《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条件》、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 (试

行)》 和所需填报的相关表格,请登录江苏省财政厅门户网站

(http∥ cztj弦嘿叩。gov。cn),在“会计管理”
栏目下

“职称管理”
中查

询下载。

附件:1。 申报材料目录及要求

2.江苏省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3。 江苏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

江苏省

资格

(职业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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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职业资格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⒛18年 5月 18日 印发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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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材料目录及要求

-、 申报人须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一 )不需要装订的资料:                  1
1.《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式3份 )。         `<
2.免冠一寸证件相片1张 (背面写上单位、姓名 )。

3.《 江苏省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每页

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一式3份 ,使用 A3

纸 )。

4.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专业中级资格 (会计相

关中级资格包括审计师、统计师和经济师,下同)以来撰写的

具有代表性的本专业论文、著作或译作的原件。

(二 )需要装订的资料及顺序 (统一使用A0纸 ):

啄      1。 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

2.有效的全国高级会计师考试合格证或考试合格成绩单    J
复印件。

3.会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任职聘书的复印件。

4.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5.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后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即财政会

计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证明)或 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

印制的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

6。 经单位公示的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及已公示无异议的

单位证明。

7.近三年的年度工作考核材料。

8.申报人所在单位的基本情况简介 (包括组织架构、资

产规模、职工人数和收支情况等 ),并 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予

以认证,有主管部门的还需主管部门认证或证明。

9.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资格以来专业技术

工作业绩总结报告,由 申报人签名,所在单位人事及财务部门

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10.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资格以来的获奖情

况,以及反映专业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的有关材料及证明、财

会管理或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推广情况及证明,由所在单

位人事及财务部门共同审核后签字并盖章。 J亠·i ⋯

(三 )其他要求及注意事项

1.申报人提供的所有复印件须由本单位人事 (或职称 )

部门核实,由核实人签名并盖章,注明核实的日期。申报人提

供的反映其专业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的材料在本行业、本系统

或县 (含县 )以上范围推广应用的,该证明材料还须有主管单



位财务部门或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 (如财政、国资、证券等部

门)核实盖章,并 由财政部门核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 申报人应将需要装订的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在首页

编写
“
送评材料目录

”
,编写页码,连同不需装订的材料一并

装入档案盒,每人所交纸质材料不超过 1个标准档案盒 (约 6

×⒛×3z厘米 )。

3.提交的材料若是复印件,须经单位核实、盖章,经办

人签名,并注明核实的日期。所有申报材料须按上述要求的格

式进行分类、整理、装订。如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受理。

4.各市财政部门和省有关单位受理申报材料时,应对申

报人提供的原件及复印件进行核对,核实人签名并盖章,受理

后退回相关证书原件。

二、各市财政部门须报送的材料

本年度 《江苏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财政、职称管理部门盖章 )。

三、省各有关单位应报送的材料

本年度申报人员情况一览表 (单位盖章 )。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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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姓 名 J性别 出生年月
主要业绩 (包括会计或会计相芙专业工作能力、主要业绩成采、

文著作情况,并注明符合资格条件第几款 λ
单位推荐意见 :

益幸

串位名称 党政职务

呃任专业

汶术职务
评审或考试
通过时间

夯加工作
时间

现从扌专业
及年限

最高学
历毕业

院校、毕
业时间
及专业

佥国高级会计
印统考合格时
闸及合格证号

职称计算机考试时间及成绩
(或其他免试证明λ

个人简历 (从高中或中专填起 )

继续教育情况:

币报评审年庋前三年考核情况

年 年 |

年
~

单位或上级主管半位
人事 (职称)部 门推荐意见

盖幸

江苏省财政厅制



跗件3

江苏省专业技术职务 (亩级会计JF)任职资格评审倩况一览表 (

i1页 ,共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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